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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4/2021_2022__E6_B5_B7_

E4_BA_8B_E6_89_A7_E8_c122_484173.htm 对于一般财产的拍

卖，我国《民事诉讼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以下

分别简称）民诉法和海诉法、《拍卖法》和最高法院《关于

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

执行规定》）均已作出相应的规定，但由于船舶的特殊属性

，船舶的拍卖不能完全照搬民诉法、海诉法、《拍卖法》和

《执行规定》，拍卖的方法和步骤也与一般财产的拍卖大不

相同。 我国海商法第3条所称的船舶，是指海船和其他海上

移动装置，它既具备了一般财产的共性，又具有其他财产所

没有的特性，因此，船舶拍卖与一般财产的拍卖相比，具有

以下几个不同的特点： 1、拍卖标的不可分割。船舶是由船

机、船壳及各种设备组合而成，失去其中任何一部分就不具

备可航性，因此，法律规定船舶为合成物，必须作为一个整

体来处理，扣押时是如此，拍卖时也是如此。此外，根据海

商法的规定，锚、链、海图等航行必备的属具也是船舶的组

成部分，尽管不像船机、船壳那样与船舶不可分割，但离开

船舶就不具有或降低使用价值，因此，也应在拍卖船舶时一

并处理。由于船舶的这种特性，使其不可能像一般财产那样

分割出售，因此，在执行实践中可能存在拍卖标的价值高于

执行标的的情况，但这并不违反《执行规定》第39条关于“

价值相当”的规定。 2、拍卖标的价值巨大。根据海商法第3

条关于船舶定义的规定，20吨以下、一般只在近海作业的小

型船艇不属船舶。由于造船技术的发展和航海的需要，现代



船舶的吨位都比较大，安全性能要求和科技含量高，制造工

艺也比较复杂，这就决定了船舶拍卖所涉及的金额十分巨大

，动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因此，在船舶拍卖中，竞买

人需要一定的时间筹集买船款，成交后也应给买受人一定的

付款期限，无法按照《执行规定》第49条第1款关于“拍卖、

变卖被执行人的财产成交后，必须即时钱物两清”的规定办

理。海诉法第37条规定，船舶拍卖成交当天应当交付不低

于20％的价款，其余在7日内付清，而且双方另有约定的还可

适当延长时间，而被拍卖的船舶应在价款全部付清后再行移

交买受人。 3、特有的债权登记和清偿程序。船舶拍卖特有

的债权登记，是一般财产拍卖中所没有的程序。因此，海事

法院在发布拍卖公告时，应包括办理债权登记事项的内容，

通知有关的债权人在30日内前来申请登记。经海事法院审查

，对提供债权证据，包括证明债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书

、裁定书、调解书、仲裁裁决书和公证债权文书，以及其他

证明具有海事请求的证据材料的，裁定准予登记，并在船舶

拍卖后，通知其参加债权人会议，通过协商确定船舶价款的

分配方案，签订受偿协议，协商不成的由海事法院依照海商

法规定的受偿顺序清偿债务。其中，船舶优先权先于船舶留

置权受偿，船舶抵押权后于船舶留置权受偿，一般债权在清

偿上述债权后最后受偿。由此可见，船舶拍卖比一般财产拍

卖更为复杂繁琐，所花费的时间也更长更多。 4、拍卖导致

某些权利归于消灭。与其他财产一样，船舶拍卖将导致所有

权、抵押权发生变化，但船舶还具有一般财产所没有的船舶

优先权等因船舶所产生的其他特殊权利。根据海商法第22条

的规定，船舶优先权包括船员工资报酬、营运中发生的人身



伤亡赔偿、港口规费、海难救助款项、营运中因侵权产生的

财产赔偿。这些权利在各项海事请求中具有优先受偿的地位

，受法律的特别保护。 5、所有权的转移、变更须经公示。

船舶在水中可以移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将其视为动产，

同时又将其作为不动产进行管理，因此，船舶的财产性质具

有双重性，这种双重性也是导致船舶拍卖的程序较一般财产

更为复杂的因素之一。除船舶所有权要向船舶登记机关办理

登记外，船舶所有权的转移还应向社会公示。因此，海诉法

第39条规定，船舶拍卖并移交给买受人后，海事法院应当通

过报纸或者其他新闻媒体发布公告，公布船舶已经公开拍卖

并移交给买受人，船舶所有权及其风险自移交时起已经转移

，买方对船舶移交以前所欠的债务不承担任何责任。当然，

原所有人不办理注销登记的，不影响船舶所有权的转移。 船

舶的拍卖机构为拍卖委员会，海事法院在拍卖工作中占主导

地位、起主要作用，拍卖委员会的拍卖师和验船师是海事法

院聘请的工作人员，其中的验船师由船舶检验局具有验船师

资格的人员担任，主要负责船舶的检查勘验工作，并出具书

面的验船报告提交拍卖委员会；拍卖师是由具有拍卖资质的

拍卖行指派的具有拍卖师资格的人员担任，主要负责协助法

院执行人员进行拍卖的有关事宜，而法院执行人员则负责整

个拍卖工作的组织和实施，是拍卖委员会的主持人。因此，

从某种程度来说，法律赋予海事法院拍卖船舶的特别权利。

在执行实践中，有的海事法院为图省事或由于其他方面的原

因将船舶拍卖直接委托拍卖行进行，有的海事法院由诉讼保

全扣押船舶的审判人员直接进行拍卖工作，这些做法都是不

符合海诉法的有关规定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